
玉溪市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项目名称： 政策性社会性补助支出

主管部门：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林业和草原局 实施单位：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森林公安局

项目资金

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        14.40         14.40               14.40            10.00             100.00                10.00 

其中：当年财政拨
款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项目年度目标情况

年初设定预期绩效目标 目标实际完成情况及差异原因分析

 1.建立“明确责任、分类负担、收支脱钩、全额保
障”的森林公安经费保障体制，实现森林公安经费
保护科学化，与当地在行政公安实行同等保护类
别，有效提高森林公安履职能力，充分发挥其维护
林区和谐稳定、保护林业改革发展、促进生态文明
建设的重要职能作用，维护2019年全年度的林区社
会治安稳定；2.2019年全年案件查办数量超过

 1.据本单位内部统计显示2019年全年立案数量为103起，与指标值10起相比，超过目标值
的930%；2.案件查处率达92.23%，指标值为85%，超过目标值7.23%；3.对来访群众进行满
意度调查为95%，指标值为90%，超过目标值5%。总体来看，通过森林公安局全体人员的共
同努力，全面加大案件查办力度，努力提高办案效率，此项目的主要目标绩效全部超额完
成。

项目评价等次 优 项目评价得分        100.00 

自评得分=执行栏得分+各项指标得分，指标明细部分分值总分90分，指标明细部分各项三
级指标由单位自行填写但每项指标不得大于 30分小于1分，总分等于90分。得分≥90分为”
优“，90分＞得分≥75分为“良”，75分＞得分≥60分为“中”，得分＜60分为“差”。

项目绩效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分值（≤90） 自评分（≤90） 未完成情况分析

              90                 90 

产出指标               50                 50 

数量指标               20                 20 

开展各类案件查
办工作

>= 10 起 103起               20                 20 

质量指标               20                 20 

案件查处率 >= 85 % 0.9223               20                 20 

时效指标               10                 10 

维护林区社会治
安稳定

= 1 年 2019年               10                 10 

效益指标               30                 30 

社会效益指标               30                 30 

强化打击力度,维
护林区社会治安
稳定

>= 85 % 0.9223               30                 30 

满意度指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服务对象满意度
指标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来访群众对涉林
案件办理的满意
度

>= 90 % 0.95               10                 10 



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基本情况

（二）项目绩效目标的设
立情况

（三）项目支出情况

（四）项目管理实施情况

二、绩效自评工作情况

（一）绩效自评的目的

（二）自评指标体系

（三）自评
组织过程

1.前期准备

2.组织实施

三、评价情况分析及综合评价结论

四、存在的问题和整改情况

五、绩效自评结果应用

六、主要经验及做法

七、其他需说明的情况

    注：按《新平县财政局关于开展预算部门2019年度预算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附件 7.《政策和项目
绩效相关表格填报说明》第四项：“项目支出金额大于50万元的填写该报告，小于50万元的不需要填写。”
资金未达到50万元，所以没有填写自评报告。


